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

注意事項 

1. 以中文創作，作品應求形式完整，適合國小學

童閱讀。 

2. 每人限參加一件，不可多人合著。 

3. 作品僅限於平面創作，不得使用電腦繪圖。繪

畫使用材料不限（水彩、蠟筆、彩色筆、水墨等

皆可）。 

4. 務必為個人原創性作品，未於任何媒體發表、

出版，不得抄襲他人作品。 

－獎項與獎勵辦法－ 

● 金獎 1 名：獎金 3 萬元、獎牌乙座、獎狀乙張 

● 銀獎 1 名：獎金 2 萬元、獎牌乙座、獎狀乙張 

● 佳作 3 名：獎金 8000 元、獎狀乙張 

● 入圍 5 名：獎金 3000 元、獎狀乙張 

⚫  

－參賽作品－ 

主題與書名 

1. 主題：本屆徵件主題為「冒險」。請以「冒險」

為故事主軸，創作 15 頁以上的繪本圖文故事

書，親身故事或寓言故事皆可。 

2. 書名：需自訂故事名稱，勿直接使用「冒險」二

字。 

※金、銀獎作品將由主辦單位出版「實體繪本」。 ※10 位得獎者將獲邀參加頒獎典禮，公開發表得獎作品。 

作品規格 

1. 圖稿尺寸：A4 紙張(210 x 297mm )或 16K 圖

畫紙（197 x 270mm）為限。 

2. 圖畫方向：「橫」式創作。 

3. 圖稿篇幅：圖畫內頁至少 15 張，至多 20 張（不

含封面、蝴蝶頁、封底頁）。 

4. 文稿：故事內文勿謄寫於圖稿，請以電腦打字

並輸出 A4 紙本提供，需與圖畫篇幅相符。（若為

圖案情節則可謄於圖稿，如：店面招牌文字） 

5. 標明頁次：請標記文、圖稿件頁碼次序。 

6. 繳件狀態：請使用「A4 規格文件夾」 

將圖文稿依序裝件。（文件夾，如右圖範例所示） 

 

 

※規格不符者將影響評分結果 

主辦單位：財團法人羅慧夫顱顏基金會｜協辦單位：財團法人國語日報社、康軒學習雜誌｜贊助單位：財團法人沐恩文教基金會 

※備註：參加者若重複參賽，或涉及抄襲他人作品、侵害他人著作權、由他人加筆情形及其他法律情事，

應交付評審團決議。如於評選前，經判定有上述情形者，不予評選；如於評選完成後，經判定為臨摹、

抄襲、由他人加筆情形者，該得獎者喪失得獎資格，追回得獎獎狀及獎金，並須自負法律責任。 

 

 

教育孩子「尊重差異」，推廣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理念 

   激發孩子的潛能，培育國內兒童文學、圖畫創作人才 

全國小學生繪本徵ㄓ
ㄥ 件 最高獎金  萬元 

 
徵 件 辦 法 

３ 

 

立即報名 

－參賽資格－ 

臺灣地區就讀國民小學２~６年級之在學學童（112 年度，9 月開學後計算）皆可參加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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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由本會聘請藝術與人文專家組成評審小組評定

之。為求公平公正之原則，所有參賽作品之作

者姓名等基本資料，由主辦單位均予彌封，再

請評審委員審查。 

2. 評審標準：以(1)主題性、(2)故事性、(3)原創性、

(4)藝術表現、(5)文圖配搭適宜 為評審原則。 

主要評審流程分為兩大部分： 

初審 
由三位專家評審各自評選 10~12 件作品

進入決選。 

複審 

評審共同審閱入圍作品，決選出 10 位優

勝得獎者，評選為金、銀獎、3 位佳作及 5

位入圍得獎者。 

 

 

1. 收件日期：即日起至 2023 年 8 月 31 日截止

（郵戳為憑，逾期不收件）。 

2. 請於本賽事官網線上報名列印「報名標籤」，或

填寫「紙本報名表」（如下方），連同參賽作品

「掛號」或「親送」至「105 台北市松山區民生

東路四段 54 號 7 樓 708 室」，投稿信封須註明

「【用愛彌補兒童文學獎】專案小組收」。※資料

填寫不完整、作品規格不符規定者，將不予評比。 

3. 稿件退還原則：可隨件附上 80 元郵資（硬幣或

郵票皆可，請確實封裝），作品如未得獎，主辦

單位將於 12 月中旬統一寄回。得獎作品原稿概

不退還，敬請自行備份。 

1. 得 獎 結 果 預 計 於 2023 年 10 月 中 旬 公 布 於 「 用 愛 彌 補 」 兒 童 文 學 獎 官 網 最 新 消 息 區

（https://story.nncf.org/），並以 E-mail 通知獲獎者。 

2. 頒獎典禮：將於 2023/12/3(日)進行頒獎，地點

待定（台北市區），得獎作者須以指定形式發表

故事。 

金獎、銀獎 以「戲劇」發表，需自備音樂道具 

佳作、入圍 以「簡報」發表，需自製簡報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－報名方式－ －評審辦法 － 

－得獎作品發表－ 

    第 26 屆「用愛彌補」兒童文學獎報名表 收件編號：026 -（由主辦單位填寫） 

作 者 姓 名  性 別  就 讀 學 校 
（請註明縣市／學校全名） 

作 品 名 稱 
 

就 讀 年 級 
（以開學 9 月過後年級填寫） 

聯 絡 地 址 
（請填寫郵遞區號） 

聯 絡 電 話 
（家用） 

（手機） 

E - m a i l 
 

參 與 次 數 第__________次 

何 處 得 知 

活 動 訊 息 
□網路 □學校 □圖書館 □其他_________ 

未 獲 獎 者 

是 否 需 退 件 
□是□否※需隨付回郵資費 80 元 

著作權與出版權讓渡說明 ※敬請參賽者及其法定代理人詳閱以下條文，並簽名以示同意： 

1.作品若經錄取，其原稿、出版權及著作權將無條件供主辦單位使用，財團法人羅慧夫顱顏基金會有權修改、重製該作品，原作者不另收取費用。 

2.榮獲金、銀獎者，將由主辦單位出版成書；佳作、入圍之得獎作品，如欲自行出版，務必來電告知主辦單位，並於出版著作註明「財團法人羅慧夫顱

顏基金會用愛彌補兒童文學獎第 26 屆佳作／入圍作品」。 

3.為配合頒獎和推廣活動，獲獎作品得由主辦單位於實體／線上公開分享及發表展出。 

參 賽 作 者 ___________________ (簽/章) 
法 定 代 理 人 ／ 

監 護 人 

（關係）□父親 □母親 □其他_________ 
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(簽/章) 

▲歡迎使用網路線上報名，若於官網（https://story.nncf.org/）本活動報名系統完成報名，則可免填此表。 

 

※徵件辦法如有變更，以主辦單位官網（https://story.nncf.org/）最新公佈為依據，洽詢專線 (02)2719-0408 分機 228 / E-mail：act@nncf.org 

主辦單位：財團法人羅慧夫顱顏基金會｜協辦單位：財團法人國語日報社、康軒學習雜誌｜贊助單位：財團法人沐恩文教基金會 


